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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觉醒来，爷爷通过
‘先用后付’买了54件商品，
求助是否可退。”一位网友
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求助信
息，引发了大量关注。近
期，“为啥莫名其妙就开了

‘先用后付’”“‘先用后付’
开通容易取消难”等话题登
上热搜榜。围绕“先用后
付”这种新型的支付方式，
有支持者认为，它是促进消
费便捷化的重要创新，能够
有效提升用户体验感；有反
对者担忧，可能加剧冲动消
费，对于财务管理能力较弱
的群体，可能构成潜在的消
费陷阱。

“先用后付”开通容易取消难

去年“双11”促销期间，“先用后付”
成为电商平台新玩法。所谓“先用后
付”，即允许符合条件的用户在购物时
先 0 元下单，收到商品时先试用体验，
待点击确认收货键后再进行付款。目
前，我国多家电商平台都相继推出了该
项服务。

对于为何会使用“先用后付”功能，
许多消费者反映，他们并非主动选择

“先用后付”，而是在支付页面默认推荐
或不小心点击下开通的。有的平台甚
至会更改默认支付方式，在部分商品页
面弱化或隐藏添加购物车的选项，导致
原本想收藏或放入购物车的商品，变成
了直接下单。

“一开始是平台给我推荐，我就想
着试试，用了感觉挺方便就没有取消。”
江西的刘女士表示，她并非被迫开通，
因为开通时经过了授权，也习惯使用

“先用后付”。
随着这一电商平台新型支付模式

的普及，争议也随之而来。有消费者认
为其鼓励超前消费，容易冲动购买不必
要商品，对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尤为不
利。

除了通过“先用后付”下单54件商
品的不熟悉网购的老年人外，还有多位
消费者反映类似不知情开通情况。上
海八旬老人孙伯反映，自己仅仅登录了
某购物软件浏览了一下商品网页，却收

到未下单的衣服，询问商家得知自己的
账户已经开通了“先用后付”功能。在
向该购物软件投诉后，平台客服提出退
货需自担运费，经多次协商后由平台补
贴运费，老人才将商品退回。

此外，开通“先用后付”容易，想要
取消这个功能却要费一番功夫，远比开
通复杂。记者调查发现，取消该功能需
进入多个页面，操作繁琐，一般需4至7
步才能完成。在一些社交平台甚至出
现“如何关闭‘先用后付’”的教学帖。

多位消费者吐槽，若存在未收货订
单，则无法取消该功能，系统提示“存在
履约中的订单暂无法关闭”，需等待订
单完成且不再下新订单后才能关闭。

隐蔽选项暗含风险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先用后付”作为关键词搜索，可以看
到存在超1万条投诉信息。其中，默认开通、退货难、下单后随
意改变价格、诱导分期付款等成为投诉“重灾区”。除了取消

“先用后付”功能的繁琐流程受到消费者批评外，还有网友曾在
“双11”期间由于“先用后付”功能的开启，导致使用“满减”优惠
券的凑单失败。有消费者表示不满：“不明白平台开通了这一
功能，为什么不考虑到与定金红包冲突的情况。”

有网友质疑，是否一旦开通“先用后付”功能就与平台形成
借贷关系，更有消费者担心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先用后付”后错
过付款时间会影响个人征信。

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先用后付”服务与信用卡等金融产
品具有相似的信用授信特点，但二者在法律上具有本质不同。

“先用后付”功能本质上仍属于买卖合同关系，而信用卡等金融
产品属于借贷合同关系。然而，尽管“先用后付”不属于传统意
义上的借贷行为，但消费者在使用该功能时仍需警惕可能产生
的信用风险。北京市民侯先生就曾在浏览商品时误触“先用后
付”购买按钮，在平台直接下单时未注意扣款形式，后因未注意
还款信息而承担逾期还款违约金。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先用
后付”实际上是一种消费金融的模式，本意是为了促销，有信用
付款需求的消费者可能会喜欢这种工具，但需要根据用户意愿
来开通和使用。对于这些并非“自愿”的误触开通行为，盘和林
表示，“先用后付”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使用的，尤其是有些消费
者担心这些记录进入征信。平台应该充分告知“先用后付”中
消费者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以及相关风险等。

警
惕
技
术
手
段
侵
犯
消
费
者
权
益

“新消费模式和新消费
业态本身就存在法律法规不
健全、经营行为不规范等问
题。”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
江指出。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早已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
自主选购权，经营者不得干
涉。2024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
例也重点细化了经营者在网
络交易、消费者权益保护等
方面的义务。

在对“先用后付”利弊的
探讨中，未来“先用后付”能
否在规范中前行，真正实现
其作为支付创新的正面价
值，还需时间与市场的共同
检验。

着眼于眼前，无论哪种
支付方式，均应回归服务本质，不应成
为“套路”消费者的工具。对于饱受诟
病的“先用后付”开通容易取消难的投
诉和不满，记者梳理发现，上海、辽宁、
吉林、江苏等地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或消费者协会均予以回应。其中，就

“让消费者自主选择是否开通‘先用后
付’”和“先用后付”要能“一键开通”也
能“一键关闭”基本形成共识。

在其发布的消费提示中，均提醒消
费者在使用“先用后付”功能时，注意不
要逾期付款，否则容易影响个人信用记
录；如果不想使用该支付方式，可以在
平台支付设置中关闭该功能；如果找不
到关闭方式，可以联系平台客服协助处
理。

“电商平台不应该通过技术手段代
替消费者思考并作出决定，要告知消费
者开通的风险和不利因素。”在陈音江
看来，平台不应通过默认勾选或其他方
式误导消费者开通，可以采用弹出窗口
或红色加粗等醒目方式提示，将是否开
通的选择权交到消费者手中，并且要提
供便捷的关闭模式，让消费者在充分知
情的情况下自主选择。

为了进一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和防范潜在风险，盘和林建议，在监
管层面，监管方应该抓大放小，对于额
度比较低的“先用后付”，主要关注消费
者的知情权，而对于额度比较高的“先
用后付”，需纳入信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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